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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訂立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使用的詞彙具有該公告賦

予其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的定價政策及內部控制程序的補充資料。

定價政策

如該公告所披露，就聖牧高科根據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向益嬰美乳業出售的生鮮乳

而言，生鮮乳的採購價格將根據市場狀況、季節性因素及生鮮乳質量釐定及調整

（「基準價格」）。生鮮乳的最終採購價格（「最終採購價格」）須根據聖牧高科與益嬰美

乳業協定的質量等級進行調整。

就上述因素，本公司謹此進一步說明，根據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本公司與益嬰美

乳業將在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的範圍內訂立具體的銷售協議。因此，預計在生鮮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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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框架協議的有效期內，本公司與益嬰美乳業將每年訂立一份銷售協議，協定該

年度的基準價格，而基準價格將根據以下各種因素並經雙方公平協商後釐定：

(a) 本公司的預期生產成本－聖牧高科考慮牛飼養、飼料市場狀況、包裝、勞動力

成本、固定管理費用、水電、人力資源以及其他與生鮮乳銷售有關的運營及管

理事務的預期生產成本；

(b) 本公司的預期物流成本－聖牧高科考慮油價以及客戶所在地與聖牧高科牧場之

間的距離；

(c) 平均毛利率－聖牧高科參考奶牛養殖業中其他有機奶生產商的有機奶毛利率，

以及本公司上一年的有機奶毛利率（例如，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約 38.6%）；及

(d) 參考市場週期及附近其他公司生產的生鮮乳的銷售價格。

如該公告所披露，益嬰美乳業須於次月 20日或之前（各為「結算日」）根據當月採購的

生鮮乳數量按月付款。每次銷售的最終採購價格須於每個結算日按照以下公式（「最

終採購價格公式」）釐定：

P＝B +/- A

其中：

P＝ 最終採購價格；

B＝ 基準價格；及

A＝ 通過考慮各種牛奶質量指標進行調整，包括總細菌數、體細胞數、蛋白質及脂

肪含量水平等。

於釐定相關生鮮乳最終採購價格時，調整因素亦適用於聖牧高科的其他獨立第三方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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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程序

本集團與客戶（包括益嬰美乳業及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定價機制大致相同，因

此，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由聖牧高科向益嬰美乳業出售生鮮乳的價格將與其

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價格相當。

本集團已制定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聖牧高科根據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擬向益嬰美

乳業出售生鮮乳的最終採購價格及其他條款不遜於向銷售部門指定的第三方客戶提

供的條款：

(a) 考慮並比較聖牧高科每月向所有其他第三方採購方提供的類似產品的價格及條

款；

(b) 每月進行市場調查，於釐定每年的基準價格時，比較三間其他生鮮乳生產商提

供的類似產品的銷售價格；

(c) 審閱自益嬰美乳業及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收到的訂單的其他條款，以確保聖牧

高科向益嬰美乳業提供的其他條款不遜於提供予獨立第三方客戶的條款；

(d) 確保每項銷售須以根據基準價格及最終採購價格公式釐定的最終採購價格執

行；及

(e) 本集團的外部核數師須根據上市規則對生鮮乳供應框架協議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的定價機制進行年度審閱。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聖牧有機奶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盧敏放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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